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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1 

罐頭藏禮，公務員收受遭判刑 

 

⊙案情摘要 

甲係某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技士，於承辦某鄉第二期排水改善工程時，包商

乙以 357 萬 4 仟餘元得標，乙為降低成本，在開工半個月後，不按合約規

定，以現場灌漿方式，代替部分值入板樁而偷工減料。數日後，乙曾兩次帶

著洋酒、寶島牌香煙、罐頭禮盒、香菇等禮物（價值新台幣 2,080 元），內

附現金九萬元向甲行賄，甲當場收下禮物，退回賄款，並讓工程通過驗收。 

 

⊙案例分析 

（一）本案某甲收受與其職務上有利害關係包商乙之財物，違反《公務員廉

政倫理規範》第 4 點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

贈財物之規定，另可能涉有刑事責任。 

 

（二）甲承辦公共工程時，收受包商乙贈送價值 2,080 元的禮品， 縱然將

其中的賄款九萬元退還，僅收受禮物，惟仍具經濟價值、屬財物之性

質，且甲收受禮物與包庇包商乙偷工減料之行為具對價關係，係違背

職務之行為，違反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公務員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故甲之行為已構成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且無阻卻違

法及責任事由，成立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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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公務員應廉潔自持，拒絕貪腐，若遇有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人之餽贈，應簽報

機關首長並知會政風單位辦理登錄，以保障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政

令

宣

導 

  

廉政宣導~2 

分案職權我最大 收取回扣不手軟 

(一) 案情概述： 

A 公司是間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顧問公司，其公司員工 李敏 與雲峰鄉

公所計畫課課長 王安 過去曾在求學期間相識，熟悉王安雖然是個妻管嚴，

但是生性貪財又風流。 李敏知曉只要投其所好，便能有甜頭，因此長年來均

承接雲峰鄉公所計畫課長轄下各採購標案，彼此間合作尚愉快。案緣 110 至 

113 年間， 王安 課長以限制性招標經公開評選及複數決標方式，分區辦理

地方創生委託設計及輔導勞務採購案，計 4 家決標廠商，其中包含 A 公

司，事後並由 王安 依廠商特性、表現優劣及工作負荷將細部設計及勞務工

項分配予特定得標廠商。111 年間 A 公司邀請 王安 至當地知名餐廳舉辦慶

功宴， 王安 趁酒酣耳熱之際向 李敏 表示「告訴你學弟，飲水記得思源、知

恩不忘圖報，是為人處世基本原則！」等語，要求 A 公司依分配案件之服務

費用金額按比例增加至 30% 計算，合計分批交付 王安 共計新臺幣 100 萬 

元，並每週提供 1 次以上性招待服務。 

(二) 風險評估： 

1. 針對開口契約複數決標案件未建立客觀分案機制，除造成具分案裁量權限

之人擅專外，得標廠商為爭取細部工程之委託設計監造工作數量，易迎合

公務員不法要求。 

2. 因執行業務特性，機關委託設計、監造廠商多為顧問公司或技師，與同仁

間或本是舊識，或因長期業務往來彼此熟稔，以致對彼此應遵守之法律規

範認知有偏差 。 

(三)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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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時，複數決標家數及履約地區應有適

當限制，後續應明訂分案機制，立案、分案之辦理及例外情形應以會議或

簽陳等形式留存紀錄；另於機關網站建立行政透明專區，將分案及履約情

形公開供民眾查詢，避免黑箱作業。 

2. 定期辦理廠商訪查或交流座談會，積極向廠商宣導企業誠信與採購廉能價

值，並提供機關檢舉管道，讓廠商可主動揭發弊端。 

3. 加強機關人員廉政法治教育外，得將其廉政課程時數列入機關人員平時考

核內。 

(四) 參考法令： 

1.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 點：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

宴應酬。 

2.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採購人員不得有利用職務關係

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賂、回扣、餽贈、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 

3.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未公正辦理採購。 

4.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17 款：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

算、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當之規劃、設計、招標、審標、決標、

履約管理或驗收。 

5.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

收受賄賂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

元以下罰金。 

6.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

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

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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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間接圖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 農業部採購履約管理防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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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3 

採購程序外接觸 評選不公影響大 
 

(一) 案情概述： 

B公司是間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顧問公司，因員工宋江與○○局工程科長

陳強是高中舊識，B公司進而透過此關係自109年起拿下該科轄下各項採購標案，

且陳強也陸續收受B公司交付之設計監造服務費回扣。 

宋江近日聽聞該局工程組近日正辦理111-112年設計監造採購案，陳強正是本案

指定之內部評選委員兼副召集人，陳強雖欲使B公司繼續得標，然自認勢單力薄，

評選會上孤掌難鳴，恐導致B公司慘遭滑鐵盧，到手的鴨子也將飛得無影無蹤。經

百般思索，在因緣際會下得知另一評選委員沈田雖然看似一身浩然正氣，實際上

骨子裡卻是個貪杯好財之徒，宋江遂與陳強攜帶精釀美酒2箱、黃金二兩前往沈田

住處討論評選事宜。評選當日陳強、沈田皆出席評選委員會議，陳強及沈田均將B

公司序位評列第1，評選結果B公司順利得標。 

 

(二) 風險評估： 

1. 單位主管熟稔採購需求，且經常受指派擔任業管單位採購案內聘評選委員，不

肖廠商易投其所好，衍生評選不公或洩漏採購秘密等情形。 

2. 招標文件中公開全體評選委員名單，倘機關長期遴聘特定人士擔任外聘評選委

員，因學術或職場領域往來關係密切，不肖廠商易進行程序外接觸影響其專業

判斷，導致評選結果有公正性疑義。 

 

(三)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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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檢討調整內聘委員名單，單位主管應避免擔任業管單位採購案內聘評選委

員；另落實業務輪調機制，防止久任一職發生弊端。 

2. 專家學者委員背景應具多樣性，不宜長期委由特定人士擔任委員，採購單位應

定期整理委員名單供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檢視。 

3. 建立採購評選委員主動揭露受聘後與受評廠商或其代表於評選程序外接觸制

度，若委員確認有相關接觸情形，應填具「評選程序外接觸紀錄表」，並於評

選會議中提出。 

(四) 參考法令： 

1.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之1條第1項第3款：機關遴選本委員會委員，不得

有為特定廠商利益而為遴選。 

2.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之1條第1項第5款：機關遴選本委員會委員，不得

有明知操守不正而仍為遴選。 

3.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項第1款：採購人員不得有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賂、回扣、餽贈、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 

4.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項第6款：未公正辦理採購。 

5.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項第17款：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底價

或應付契約價金，或為不當之規劃、設計、招標、審標、決標、履約管理或驗

收。 

6. 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投標廠商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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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予該廠商。 

7.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資料來源: 農業部採購履約管理防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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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1 

開標洩漏底價涉犯過失洩密案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下稱北投垃圾焚化廠）副組長吳Ｏ

Ｏ，於 101 年 2 月間，擔任「北投垃圾焚化廠減速機及附件招標案」開標

主持人時，明知因職務而得知上開採購案之「底價」，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開標後至決標前應予保密，係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

密之消息，竟於上開採購案因最低價投標廠商之投標價低於核定底價

70%，致須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處理總標價低於 80%案件之執行程序」

宣布保留決標之際，本應注意於未實際決標前，不應公布屬國防以外應秘密

事項之底價，且依其智識能力及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

意，當場宣布底價，而洩漏底價予當時在場參與投標廠商代表等人知悉。 

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吳ＯＯ所為，係犯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惟查吳ＯＯ並無前科，係因一時

疏失致罹刑章，而犯後接受偵查時隨即坦認犯行，深表悔悟，態度良好，所

犯情節又尚屬輕微，念其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惕，爰依刑法第 57 條所列

各款事項，予以職權不起訴，以啟自新。 

資料來源:宜蘭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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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2 

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案例 

壹、案情概述： 

一、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助理稅務員及房屋稅課承辦

人，均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緣起於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社為

業，自八十三年間起，丁均以傳真或電話方式通知，用被查詢人身分證字號

等資料，請甲等代查個人財產資料，再由甲等利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

機會，或利用同事離開座位末關電腦之際，將建檔儲存於電腦中之待查對象

個人財產資料，以身分證字號叫出後，再將資料交付或傳真回覆予丁，丁每

月委查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甲等人報酬新臺幣（下同）二百元、一千元不

等，丁則將所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查之客戶，並收費牟利。 

二、本案經地檢署指揮調查單位偵辦，偵查終結以甲、乙與丁係共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丙與丁係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

項第五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丁雖非公務員，但與甲等人所犯對於主

管事務，直接圖利、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及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等

罪，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共同正犯，依法提起公訴。本案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一審判決，丁共同連續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甲、乙、丙共同連續對於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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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務，直接圖利及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均各處

有期徒刑貳年陸月，褫奪公權兩年；甲、乙、丙之所得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貳、研析： 

一、甲、乙、丙等人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明知個人財產資料係屬國

防以外之機密，非因機關公務所需或利害關係人，不得任意調取，竟利用職

務之便調取資料，提供相關業者牟利，並從中獲得不法利益，除嚴重影響公

務人員形象外，並誤導民眾不正確觀念，以為只要有管道即可取得公務機密

資料。 

二、少數公務員恪遵法令觀念薄弱，保密警覺不足，致同事可任意使用他人

電腦，或取得開機密碼，使密碼喪失應有之防護作用。另查詢電腦建檔資料

作業程序上，只要係該管稅務人員，事前及事後均不必向上級報備，即可取

得所查詢之資料，故程序上有嚴重瑕疵，亟待改進。 

  

參、建議： 

一、利用電腦查詢、調閱資料應登記列冊，事後並應報請上級核備，嚴以管

制，杜絕類似情事再度發生。 

二、將本案例列為保密工作之宣導資料，促使有關單位人員於使用電腦或查

詢、調閱資料時，能時時提高保密警覺。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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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3 

離線卻傳不明連結 當心駭客或帳號遭劫 

即時通使用普遍，向來是駭客鎖定對象，包含自建帳號或劫持使用者帳

號，在離線狀態卻傳送不明連結進行攻擊。資安專家提醒，如果使用者帳號

密碼遭竊，被利用來發送不明連結，務必更新帳號密碼，同時更新防毒軟

體，其後展開系統掃描，擺脫威脅。 

明明沒有登入即時通，卻還是發送奇怪連結給親朋好友，遇到這種狀況

得注意使用者的帳號密碼是否遭竊用！賽門鐵克資深技術顧問分析，這些連

結多是釣魚網站的網誌，目的是要來蒐集他人的帳號密碼，另外也可能是含

有惡意連結網站，如果使用者的電腦沒有進行安全修補，惡意程式可能會趁

虛而入，至於傳送者則可能是駭客本人或是無辜使用者的帳號密碼遭竊取。 

「這些傳送使用者，有可能是犯罪集團駭客自建帳號，或者一般使用者

早已被網路釣魚，所以帳號、密碼被蒐集走了，或是被植入惡意程式，惡意

程式竊取他的帳號密碼。」 

若使用者的即時通遭劫，專家建議，首要務必更新帳號密碼，然後更新

防毒軟體，並進行全系統掃描，以擺脫資安威脅。專家呼籲，網友平時不要

輕易點選來路不明的郵件與連結，定期更新病毒定義檔，防毒軟體最好具備

綜合性功能，包含網站防護可攔截惡意攻擊，才能安心遨遊網路。 

-轉載自臺中市政府財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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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1 

「駐外人員自我防護之道」 

前言 

甲君平時在工作上完全投入，對上級交辦專案任務或份內工作皆能如期如質

完成，且精通英文、西班牙文等語言，因此深受長官賞識，於 105 年 12 月再度

奉派中南美洲大使館，原本高齡近 80 歲的母親反對再次外派，甲君因此允諾返臺

後將辦理退休，陪母親度過晚年，惟隔年 4 月在中南美洲住處被發現遭人刺殺身

亡。  

案情因果  

甲君在駐外期間仍秉持勤奮的工作精神，經常加班至深夜，務將當日工作辦

完，才返回獨居之租屋處所。105 年○月○日甲君並未準時到辦公室，同事以為

可能前晚加班到將近 10 點而睡過頭，但以手機聯絡卻沒有回覆，報警後才發現甲

君於獨居處所不幸遇害身亡。 甲君派駐中南美洲因政局動盪，加上毒品、治安等

問題，曾發生我國大使遭恐嚇，還商請當地軍方派武裝人員擔任護衛，甚至有駐

館以駐地治安惡化，而要求外交部同意替駐館人員配槍等情形；且因甲君單身租

屋在外，加以經常夜晚加班工作，人身安全風險相對較高。  

問題分析 

我駐外人員遭遇人身和財產危害事件，以遭歹徒行竊、行搶居多，而行政院

所屬部會如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教育部、僑委會等部會，因業務上皆有派

駐工作人員赴國外服務之需要，惟因各駐地國之民情及政經狀況不同，駐外人員

必須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治安風險問題如下： 

一、社會治安欠佳地區，毒品猖獗、槍枝氾濫。 

二、武裝衝突地區，恐怖活動及反叛軍隊無預期之武力攻擊。 

三、社會貧富差距大之地區，被搶劫及綁架之機率高。 



    

政

令

宣

導 

  

四、民族意識高漲，經常發生排華風潮事件。 

策進作為 

⚫ 對於駐外治安風險較高的地區如中南美洲、東南亞及南非地區之人員，尤其針

對初次駐外人員講習，應加強其瞭解當地之民情及治安狀況，提升其風險意

識，並由曾長期派駐當地之資深人員傳授經驗，降低因應不良治安之適應期。  

⚫ 各駐外館處對居住於無警衛、保全設施之人員，應建立緊急通報及橫向聯繫網

路、保護並減少獨居同仁危險之狀況，加強犯罪預防之知識及技能訓練，以增

進人身安全保障。  

⚫ 針對治安風險高低不同之駐外地區加以評估，就安全性考量，適度提高風險較

高層級之安全津貼補助，以維護駐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 

⚫ 在住處安裝保全系統、加高刺網圍牆、飼養「狼犬」等嚇阻措施，或選擇有

24 小時警衛的社區住宅。 

⚫ 研議專案購建（租賃）駐外人員宿舍之可行性，以適度保障駐外人員之人身基

本安全。 

⚫ 外交部政風處編印「駐外人員安全維護與自衛要點手冊」提供駐外人員安全防

護參考，在預防措施部分，針對個人、家人、小孩、旅行、汽車、住家、辦公

室、郵包炸彈等詳列相關應注意事項，強調駐外人員應提高警覺，留意周遭人

事物等周邊環境，並針對遭歹徒恐嚇、攻擊之求生及應變訂有處置措施，提醒

與歹徒周旋應對之技巧與注意事項，另要求應建立緊急通報及橫向聯繫網路，

將警方、館舍及同仁聯繫電話編列成冊，供緊急聯繫之用。  

結語 

外交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尤其是駐外人員除了要面對工作的壓力外，還要注

意人身安全，因為身處異國，膚色、人種與當地不同，容易成為歹徒覬覦的目

標，且因工作定期或不定期輪調不同國家，因此針對治安高風險外派地區，訂定

相關危安預防及管控措施，同時加強自衛防護教育宣導，以有效降低駐外人員不

可預測之危安風險。 

資料來源: 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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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2 

火災應變常見問題大解密 

 

資料來源: 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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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3 

「電動機車充電起火衍生辦公室災損案」 

前言 

公務機關業務經緯萬端，服務範圍廣大，機關承辦人員為推展業

務、服務民眾，時有運用公務車或公務機車出勤完成任務之需求，近日

配合落實國家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引進新興電動車或電動機車，提供機

關同仁運用以執行勤務，由於電動(機)車有別於一般傳統內燃機車輛，尚

需注意避免電動(機)車潛在風險，及確保電動(機)車使用安全性，落實機

關安全維護。 

 

案例摘要 

警笛聲呼嘯而過劃破寂靜深夜，消防車輛疾駛停在某公務機關大樓

前，只見某機關辦公室一片火光，不時有黑煙竄出。消防人員背起消防

裝備迅速進入火場滅火，因處置得宜，在大夥通力合作下，順利的撲滅

火勢。 

事後消防人員勘查火場發現，起火點係該辦公室地下停車場停放之

電動機車充電池因充電過程接頭鬆脫引起火花，並延燒至充電插座，致

蔓延地下一樓電動機車停車處，清理火場時發現，該電動機車之充電池

呈現粉碎性的爆裂，事發造成該公所停放該處之 20 輛機車全毀、8 輛機

車半毀、15 輛機車受損；該機關辦公室天花板內相關網路線路、電話線

路、供電系統及排水系統等受損，連同該機關辦公室各項設備及環境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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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初估災損金額為 500 萬元，因本案災損造成該機關辦公室無法正常

運作，影響機關安全甚鉅。 

 

問題分析 

本案肇因於機關辦公大樓地下室停車場之電動機車充電池起火引發

火災，造成機關莫大損失。電動車強調低碳、環保又節能，惟其仰賴外

部電源補充電池電量，電動車之充電面臨風險如下：  

⚫ 電動車充電設備之電路管線配置是否完善？充電過程是否符合電動車

使用手冊相關規定？  

⚫ 電動車有無定期保養或維修？電動車保固等售後服務是否符合契約規

定？  

⚫ 對於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有無進行相關勤前教育宣導？  

⚫ 辦公大樓消防設備之備用電動馬達，是否使用弱電系統作為緊急用電

備載，而易於使用中跳電？使機關暗藏隱形危機？  

 

改善及策進作為  

⚫ 機關採購電動車需考量使用效率、周邊配備，電動車充電設備需依相

關規定增設及加裝漏電斷路器，切勿私接臨時線路或任意增設充電插

座，或將電源線緊緊折曲捆綁，以免其過熱融化絕緣 PVC 或用電量

超載，造成電線走火。並落實執行電動車充電時限管理，隨時檢查電

動車充電電源線，插頭端是否有過熱狀況，電器設備使用中產生火花

或故障不動時，應立即切斷開關或拔下插頭，以確保電動(機)車使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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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採購電動車時宜注意有無符合經濟部工業局 TES(Taiwan E-

scooter Standard )要求，以及車輛保固、電池保固、保養及維修等

售後服務是否於契約書上載明，落實定期執行公務車輛(含電動車)安

全檢查、保養及維修等事宜；並建立電動車電池更(汰)換機制或時

限，機先防範充電電池老舊衍生危安因子，以保障因執行勤務使用電

動車之同仁安全。  

⚫ 電動車因動力系統與傳統內燃機動力車輛不同，尚需考量電動車使用

特別安全規範，宜對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進行相關安全勤前教

育，對於使用電動車可能衍生風險提高警覺性，機先防範電動車潛在

危安因子。 

⚫ 檢視機關及其公務車停車場相關安全維護設施，消防警報及防竊警報

聯繫系統有無安全維護效能，並建立用電異常徵候指標，加強機關建

築物安全檢查重點。於經費充足時，將機關之消防總機配備升級為具

有類似電腦終端儲存功能設備，以利記錄歷年維修及保養紀錄供事後

審核，俾強化機關消防設施運作效能。  

 

結語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事一項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工作。一旦發生危安事

故，造成機關員工或人民傷亡或財物損失，縱經事後檢討或追究相關人

員責任，亦難彌補，是以，先期發掘缺失，防範災難於未然，係機關安

全維護首要之功。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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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1 

網路廣告要透明 名實相符最可靠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